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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 

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严禁机关部队从事商业经营的指示

（一九五○年四月二十二日）

【字号 大 中 小】 【打印】 【关闭】 

  政务院《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》第六条曾规定一切部队机关不得经营商业。迭据各地报告，某些机关、

部队、学校，仍有借口生产，从事商业经营者；亦有不经当地国营贸易机关，而直接在市场抢购大宗物资者；更有不顾政

府法令，进行投机活动者。此种行为，往往助长物价波动，使国营贸易机关掌握市场物价更感困难。兹为加强市场管理，

杜绝不良现象，特再重申下列规定： 

  （一）国营贸易机关是负责调节供求的统一的领导机构，任何机关、部队、学校不得从事商业经营。过去机关，部

队、学校所设商店，应移交给国营贸易机关，收回资金，或自行结束。机关、部队、学校的消费合作社，只能在各该机

关、部队、学校内部经营消费业务，并须遵守合作法规。 

  （二）群众的合作社，在收购与抛售物资时，必须接受当地工商管理机关或贸易机关之指导与监督。 

  （三）凡机关、部队、学校因供给需要，在本地或外地采购大宗物资时，必须经过当地国营贸易机关，不得直接或委

托私商在市场进行收购。 

  （四）各地财经机关在外区设立采购或销售物资之代表机关时，必须经上级财委批准（各大行政区之间互设此类机关

时，以统一设一个机关为宜），并在当地进行登记，接受当地国营贸易机关之指导与监督。如不设机关，只派代表时，亦

须到当地国营贸易机关登记，并服从其指导与监督。这些代表应尽可能住在公家机关，勿住旅馆，勿买私商招待。所带款

项，必须存入国家银行。 

  （五）对于违犯以上各条规定之任何单位，当地政府均有权视其情节轻重，分别予以征购、没收等应得之处分。其关

系重大者，可冻结其物资或现金，报请上级处理。 

  （六）为积极防止上述不良现象，并适当解决本地或外地各机关、部队、学校、合作社采购任务，各地国营贸易机关

必须主动地负责定期召集会议，了解情况，进行有准备、有计划的供应物资，以满足各单位需要，并保障军需物资的采

购。 

  各地收到本办法后，希即通知所属遵照施行，并将施行情况及你们意见随时电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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